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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休假教區規定：

1. 在台中教區內工作的神父有一星期一日、一年一個月或三年三個月的假期。休假期間如遇到主日，必須自行安排其他神父奉獻本堂或單位的彌撒。

2. 無論任何理由，在台中教區內工作的神父要出國或離開其工作單位時，至少一個月前，先向教區主教以書面申請，在得到主教的批准後，使可進行。於回國後應立即向主教報告。如緊急情況必須出國或離開其工作單位時，也必須先向教區主教或其代理人以電話報告，回來後再補填「出國申請書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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